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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2021 级机械类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21 级机械类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罗天洪、曹勇 

副组长：赵华君、陈星 

组  员：付强、吴光永、潘春鹏、彭帅、张涛、吕程、余小萍、姚宜华、李强 

（二）工作职责 

学院成立“按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工作小组，由学院党政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由学

院其他院领导、党总支纪检委员、相关专业系主任、教学办和学工办相关人员组成，负责专

业分流具体工作。 

二、分流原则 

（一）社会需求原则。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进行专业布局，确定专

业办学规模，指导学生进入专业学习。 

（二）尊重个性发展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在机械类所含专

业内选择专业。 

（三）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三、分流模式 

分流采取“1+3”的培养模式。“1+3”模式要求学生进校后，用一年（两个学期）的

时间修完规定的基础平台课程，后三年进入到该大类所涵盖的专业学习。学生在第二学期的

下半学期根据学院通知要求，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和每个专业的名额分配情况填写专业报名志

愿。学院按照分流原则，根据学生志愿及学生量化综合考评成绩进行专业分配，学生于第三

学期分流到相应专业学习。 

四、分流计划 

2021 级机械类专业拟设 5 个教学班。分班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业班级 人数 备注 
1 机械工程 1 班 <60 人 

本次分流对象为：2021 级机械类专业学

生，不包含机械工程 3+4 班与机械电子工

程专升本学生。 

2 机械工程 2 班 <60 人 

3 机械电子工程 1 班 <60 人 

4 智能制造工程 1 班 <60 人 

5 智能制造工程 2 班 <60 人 

五、分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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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志愿。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和特长可填报两个专业志愿，学院依据学生志愿确

定分流专业。如果第一志愿满足分流计划，则以学生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分流。如果第一志

愿不满足分流计划，则按第二志愿进行分流。 

（二）学业成绩。如果第二志愿仍不满足分流计划，则进行学生量化综合考评。学生量

化综合考评成绩主要考核第一学期按培养方案规定修读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全校性任选课

不列入计算），以学分绩点排名，结合学生志愿填报情况，确定学生对专业的优先选择权。 

（三）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生确有专长，对所申请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志向

和基础，可提出特别申请，填写申请表。特别申请者由学院负责组织考核和确认。 

六、分流程序 

（一）本分流实施方案，报学校审批后，向学生公布。学院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教育，让

学生充分了解行业和专业的发展，引导学生正确选择专业。 

（二）学生填写“专业分流志愿表”（附件 1），特有专长的学生填写“特别申请表”

（附件 2），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遵照分流计划及分流方案实施细则，组织考

核和分流。对未能满足所填志愿者，由学院调整到还有空余名额的专业修读。 

（三）学院对初步分流结果进行公示，学生如有异议，向学院专业分流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提交书面材料，由领导小组核实、处理（注：书面材料请密封并交于学院教学办付强老师

处，地点：格术楼 C400)，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教务处备案。 

（四）吸收学生意见形成分流结果报学校审核并公示，学生如有异议，向学校教务处提

交书面材料，由教务处核实、处理。 

（五）分流结果一经公布，学生应当按核定分流后的专业修读，不允许再行修改。学院

做好后续的教学及管理工作。 

具体专业分流推进工作日程表，见附件 3。 

七、本方案及未尽事宜由学院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 专业分流志愿表 

2. 特别者申请表 

3. 分流工作推进日程表 

 

 

                        重庆文理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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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级机械类专业分流志愿表 

学生姓名  学号  

自愿填报的第一专业：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自愿填报的第二专业：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学生本人签字： 

注：请在自愿填报专业中的□中打“”表示选择该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第二选择专业；在

选择第一、第二专业时，只能分别对应在 3 个专业中选择其中一个专业，多选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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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级机械类专业分流特别者申请表 

学生姓名  学号  

自愿申请专业： 

特别申请原因： 

 

 

 

 

 

 

 

 

 

 

 

 

            学生本人签字： 

注： 

1. 请在入学录取批次的□中打“”，并注明自愿申请专业名称; 

2. 请说明自愿特别申请原因及相关特长，并附佐证材料（学科专业相关的获奖、项目、学

术论文、专利、学科竞赛等，相关成果需为负责人或第一作者或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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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级机械类分流工作推进日程表 

时  间 工作内容 备  注 

4 月 12 日 
成立分流工作小组，制定分
流实施方案（审议稿）及分
流计划（建议稿）

教学办 

4 月 18 日 
学院召开分流工作专题讨
论行政会议，讨论分流实施
细则及分流计划 

时间：4 月 18 日上午 10：00
地点：格术楼 C401 
主持：罗天洪 
参会人员：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全
体成员

4 月 19 日-4 月 22 日 
根据分流实施细则及分流
计划对学生的分流意愿进
行摸底。 

赵华君副院长落实、布置工作： 
由付强负责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的修订
撰写； 
由李兴成负责撰写、制作分流指南；
由姚宜华负责学生的分流意愿摸底。

4 月 24 日 
党政联席会审议确定分流
实施细则及分流计划，报学
校相关部门备案

 

4 月 27 日 公布专业分流实施方案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网站 

5 月 6 日-5 月 8 日 学生填写“2021 级机械类专
业分流志愿表” 

由学工办牵头，指导学生填写专业分
流志愿表，并对学生填写的自愿表进
行汇总统计；将学生填写的专业分流
自愿表存档。 

5 月 9 日-5 月 13 日 学院对初步分流结果进行
公示 

学院（由教学办负责具体办理）对初
步分流结果进行公示。 

5 月 16 日-6 月 3 日 
向学校教务处报专业分流
结果，并由教务处进行分流
结果公示 

由教学办负责向教务处报送专业分流
结果； 
教务处在专业分流公示结束后，对分
流结果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分班。

 


